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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件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引导锂离子电池行业加快

转型升级，推动锂离子电池产业健康发展，根据国家有关法

律法规及产业政策，按照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管部际联席

会议要求，依据优化布局、规范秩序、保障质量、安全管理、

推动创新、分类指导的原则，制定本规范条件。 

    一、产业布局和项目设立 

（一）锂离子电池行业的企业及项目应符合国家资源开

发利用、环境保护、节能管理等法律法规要求，符合国家产

业政策和相关产业发展规划及布局要求，符合当地土地利用

总体规划、城市总体规划、环境功能区划和环境保护规划等

要求。 

（二）在国家法律法规、规章及规划确定或省级以上人

民政府批准的基本农田保护区、自然保护区、饮用水水源保

护区、生态功能保护区等法律、法规规定禁止建设工业企业

的区域不得建设锂离子电池行业项目。上述区域内的现有企

业应逐步迁出。 

（三）严格控制新上单纯扩大产能、技术水平低的锂离

子电池行业项目。对促进技术创新、提高产品质量、降低生

产成本等确有必要的新建和改扩建项目，由行业主管部门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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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相关规定加强组织论证。新建和改扩建项目，最低资本金

比例为 20%。 

    二、生产规模和工艺技术 

（一）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

法注册成立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具有锂离子电池行业相关

产品的独立生产、销售和服务能力；具有省级以上独立研发

机构、技术中心或高新技术企业资质；主要产品具有技术发

明专利。  

（二）企业应满足以下规模要求： 

电池年产能不低于 1亿瓦时； 

正极材料年产能不低于 2000 吨； 

负极材料年产能不低于 2000 吨； 

隔膜年产能不低于 2000 万平方米； 

电解液年产能不低于 2000 吨，电解质产能不低于 500

吨。 

企业申报时上一年实际产量不低于实际产能的 50%。 

    （三）企业应采用工艺先进、节能环保、安全稳定、自

动化程度高的生产工艺和设备，在电极制造和电极卷绕或叠

片等关键工序应采用自动化设备，注液时具备温湿度和洁净

度等环境条件控制，具备有机溶剂回收系统。工艺、装备及

相关配套设施应达到以下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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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.应具有电池正负极材料金属有害杂质检测能力，电池

正负极材料中铁、锌、铜等有害单质含量分别不超过 1ppm； 

    2.应具有涂敷厚度和长度检测手段，涂敷厚度的测量精

度为 2μm，涂敷长度的测量精度为 0.1mm； 

    3.应具有电池电极辊压厚度在线检测能力，检测精度为

1μm； 

    4.应具有电池电极剪切后产生的毛刺抽样检测能力，检

测精度为 1μm； 

    5.应具有电池电极烘干后的含水量抽样检测能力，检测

精度为 10ppm； 

    6.应具有电池电极卷绕/叠片后的对齐度抽样检测能力，

检测精度为 0.1mm； 

    7.应具有电池装配后的内部短路在线检测能力（如采用

HI-POT 测试）； 

    8.应具有多芯电池组组成电池开路电压和内阻在线检

测能力，检测精度分别为 1mV 和 1mΩ； 

    9.应具有保护板功能在线检测能力。 

    三、产品质量 

    企业产品质量须满足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，应通过

联合国《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—试验和标准手册》第

III 部分 38.3 节要求的测试，鼓励企业制定高于国家或行业

标准的企业标准。企业应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认证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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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相应的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。配备质量检验部门和专职检

验人员。 

    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除通用要求外，还应包括以下内容：

程序控制应包括防止和发现在电池制造过程中出现内部短

路故障的相关活动；电池不符合联合国《试验和标准手册》

第 III 部分 38.3 节测试时的控制措施。 

    锂离子电池制造企业须具备相关标准规定的电性能和

安全性检测能力，鼓励企业配备环境适应性检测仪器及设备，

具备电池环境适应性检测能力。 

    （一）电池 

    1.消费型单体电池能量密度≥150Wh/kg，电池组能量密

度≥120Wh/kg，聚合物单体电池体积能量密度≥550Wh/L。

循环寿命≥300 次且容量保持率≥80%； 

    2.动力型电池分能量型和功率型，其中能量型单体电池

能量密度≥130Wh/kg，电池组能量密度≥100Wh/kg，循环寿

命≥1000 次且容量保持率≥80%。功率型单体电池功率密度

≥3000W/kg，电池组功率密度≥2100W/kg，循环寿命≥2000

次（其中电动自行车用电池组≥1000 次，电动工具用电池组

≥500 次）且容量保持率≥80%； 

    3.储能型单体电池能量密度≥110Wh/kg，电池组能量密

度≥90Wh/kg，循环寿命≥2000 次且容量保持率≥80%。 

    （二）正极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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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比容量采用扣式 CR2032 型电池评价结果，循环寿命采

用 18650型评价结果。 

    1.钴酸锂比容量≥150Ah/kg，热分解温度≥200℃，磁

性不纯物含量≤100ppb，循环寿命 300 次且容量保持率≥80%； 

    2.锰酸锂比容量≥95Ah/kg，热分解温度≥230℃，磁性

不纯物含量≤100ppb，循环寿命 300次且容量保持率≥80%； 

    3.磷酸铁锂比容量≥140Ah/kg，热分解温度≥250℃，

循环寿命 800 次且容量保持率≥80%； 

    4.三元材料比容量≥150Ah/kg，热分解温度≥200℃，

磁性不纯物含量≤100ppb，循环寿命 300 次且容量保持率≥

80%； 

    5.其它正极材料性能指标可参照上述要求。 

    （三）负极材料 

    比容量采用扣式 CR2032 型电池评价结果，循环寿命采

用 18650 型评价结果。 

    1.碳（石墨）材料比容量≥320Ah/kg，磁性不纯物含量

≤100ppb，循环寿命 300 次且容量保持率≥85%； 

    2.钛酸锂材料比容量≥150Ah/kg，磁性不纯物含量≤

100ppb，循环寿命 1000 次且容量保持率≥80%； 

    3.硅碳材料比容量≥400Ah/kg，磁性不纯物含量≤

100ppb，循环寿命 300 次且容量保持率≥80%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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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4. 无定形碳负极材料（包括软碳，硬碳）比容量≥

250Ah/kg，首次效率>80%，磁性不纯物含量≤100ppb，循环

寿命 1000 次且容量保持率≥80%; 

    5.其它负极材料性能指标可参照上述要求。 

    （四）隔膜 

    干法单向拉伸法：纵向拉伸强度≥110Mpa，(120℃, 1h)

热收缩率≤5%；横向拉伸强度≥10Mpa，(120℃, 1h)热收缩

率≤1%；穿刺强度≥0.133N/μm；孔隙率 33～55%；透气度

(150–600)s/100ml。 

    干法双向拉伸法：纵向拉伸强度≥100Mpa，横向拉伸强

度≥25Mpa，(120℃, 1h)热收缩率≤4%，穿刺强度≥0.133N/

μm，孔隙率 33～55%，透气度(150–600)s/100ml。 

    湿法双向拉伸法：纵向拉伸强度≥100Mpa，横向拉伸强

度≥100Mpa，(120℃, 1h)热收缩率≤12%，穿刺强度≥

0.204N/μm，孔隙率 33～55%，透气度(150–600)s/100ml。 

    （五）电解液（含电解质） 

    水含量不高于 20ppm，氟化氢不高于 50ppm，金属杂质

单项含量不大于 1ppm。 

    四、资源综合利用及环境保护 

（一）企业及项目用地应符合国家出台的土地使用标准，

严格保护耕地，节约集约用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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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企业生产设备、工艺能耗和产品应符合国家各项

节能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。企业应设立专职节能岗位、制

定产品单耗指标、制定能耗台帐。 

（三）新建和改扩建项目应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，

未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企业和项目不得开工建设。按照

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要求，企业或项目配套建设环境保护设

施应依法申请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，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

生产运行。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前，须取得主要污染物

排放总量指标。企业应有健全的企业环境管理机构，制定有

效的企业环境管理制度，建立企业环保台账，定期开展清洁

生产审核并通过评估验收。 

（四）企业应符合环保法律法规要求，依法获得排污许

可证，并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染物。废气、废水排

放应符合国家和地方大气及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总量控制

要求；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要依法贮存、处置或综合利用，

应符合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 GB18597）和《一

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59 -2011）

相关要求，废电解质、电解液以及废弃电池等危险废物应委

托具备处理能力的有资质单位进行妥善处置；厂界噪声符合

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）。 

（五）企业应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(表）及其批复、国

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（控制）标准、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的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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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制定自行监测方案，开展监测工作并按要求公开监测信

息。 

（六）企业应加强环境风险防控工作，制定突发环境事

件应急预案，及时报告并有效应对废气、废水正常排放等造

成的突发环境事件。 

    五、安全管理 

（一）企业及项目建设应符合《安全生产法》等相关法

律、法规、标准要求，当相关要求不一致时，应执行更加严

格的安全标准或规范。 

（二）企业设立安全管理部门和专职安全岗位，加强职

工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建立、健全、落

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设立相应的安全台账制度，具有产品安

全质量追溯手段，具有对产品的安全关键原材料、关键元器

件质量、关键工艺环节控制措施。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

并达到三级以上。 

（三）企业设计、生产、储存、运输和使用、回收电池

应符合相关法规、安全要求和标准，积极采取相应各环节安

全控制手段，通过锂离子电池相关安全认证。航空运输的锂

离子电池，应符合国际民航组织《危险物品安全航空运输技

术细则》和中国民用航空局《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

规定》的相关要求，符合《锂电池航空运输规范》（MH/T 1020）

和《航空运输锂电池测试规范）（MH/T 1052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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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企业对于可能产生着火、爆炸、冒烟等危险场所

应采取必要的防火、防爆、通风等措施，配备相关的人身防

护用具，并制定相关人员的培训考核制度。 

六、卫生和社会责任 

（一）企业应遵守《职业病防治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

和标准。 

（二）企业应依法落实职业病危害防治措施，对重大危

险源有检测、评估、监控措施和应急预案，并配备必要的器

材和设备。 

（三）企业应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依法参加养老、

失业、医疗、工伤等各类保险，并为从业人员足额缴纳相关

保险费用。 

    七、监督与管理 

（一）新建和改扩建企业及项目需符合本规范条件要求。 

（二）现有企业及项目需符合本规范条件要求。未满足

规范条件的企业及项目根据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，在国家产

业政策的指导下，通过兼并重组、技术改造等方式，尽快达

到本规范条件的要求。 

（三）对企业及项目的投资、土地供应、环评、节能评

估、质量监督、安全监管、融资等管理应依据本规范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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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符合本规范条件的企业及项目，相关产品航空及物流运输、

出口退税、国内应用扶持等政策不予支持。 

（四）企业对照本规范条件编制申报材料，按属地原则

通过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。各级

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当地企业执行本规

范条件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行业机构、

检测机构对企业进行检查，定期公告符合本规范条件的企业

名单，并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相关机构从市场上对已公告企业

产品等进行抽查，实行社会监督、动态管理。 

（五）公告企业有下列情况，将撤销其公告资格： 

1.填报资料有弄虚作假行为； 

2.拒绝接受监督检查； 

3.不能保持规范条件要求； 

4.发生重大安全和污染责任事故； 

5.违反法律、法规和国家产业政策规定。 

申报企业填报资料有弄虚作假行为的，两年内对其申报

材料不予受理。 

（六）有关行业组织、研究机构、检测机构要协助行业

主管部门做好本规范条件的实施和监督检查工作，组织企业

加强协调和自律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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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八、附则 

（一）本规范条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（台湾、

香港、澳门地区除外）所有类型的锂离子电池行业上下游企

业，包括正极材料、负极材料、隔膜、电解液（含电解质）、

电池等企业。本规范条件所说的电池如无特指，通常包括单

体电池（电芯）、电池组(含电池系统)。 

（二）本规范条件涉及的法律法规、国家标准和行业政

策若进行修订，按修订后的规定执行。 

（三）进出口锂离子电池产品质量应当符合国际标准和

进口国标准，也应符合本规范条件有关产品质量的要求。 

（四）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除满足本规范条件要求外，

还需满足《汽车动力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》要求。 

（五）本规范条件自 2015 年 月 日起实施，由工业和

信息化部负责解释，并根据行业发展情况和宏观调控要求会

同有关部门适时进行修订。 


